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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真实情况提供劳动是否受法律保护 （来源 网络）

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到底怎么算 （来源 网络）

【案例介绍】
陈某系保安公司员工，2018 年 8

月21日入职，每天的工作时间为晚7
点到早7点，双方签订自2018年8月
2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的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加班工资计
发基数的月标准为2020元。陈某被
派至某康复护理院担任保安一职，

因该护理院撤点，双方于2019年8月
12 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2019
年 8 月 26 日，陈某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保安公司支付加班工资。仲裁委
终结审理后，陈某诉至法院。法院
认为，陈某与保安公司在考勤时长
及天数上确认一致，双方在劳动合
同中对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有约定

的，从其约定，遂判决保安公司支付
陈某加班工资2万余元。
【法官评析】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因加班引
发劳资纠纷的案件比例始终居高不
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

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
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
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
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
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日
常工作中应注意对加班证据
的搜集，主张加班工资的应
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加班事实
的存在。司法实践中，因缺
少证据导致劳动者败诉的案
例屡见不鲜。由于劳动用工
形式、类别、管理等存在多样
性，保安、门卫等特殊岗位工
作人员的加班工资计算更易
引发争议。

加班工资一般分为延
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
资和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分别对应不同的加班加点
工资支付标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
有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
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
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
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
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
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故劳动者在计算加班工资时应区分
不同类别的加班工资。但对于实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劳动者在
综合计算周期内总的工作时间超过
总法定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
工作时间，劳动者在工作日和休息
日劳动的，用人单位应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
酬；法定休假日加班的，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对
于实行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度的劳动
者，不执行标准工时制度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有关加班及加班工资
支付的规定。

本案中，陈某担任保安一职，公
司可以根据该岗位的工作性质和特
点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但未依法履行审批
手续的，法院会结合劳动合同的约
定、劳动者的岗位性质及工作要求、
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对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进行合理认定。

(无锡新吴法院 程加干 方华)

近日，太仓市沙溪镇一起集体讨
薪事件被成功调解，为20余名工人
追回工资，合计40余万元。7月中
旬，20多名务工人员聚集在沙溪镇信
访大厅。他们称，工厂停工，老板避
而不见，希望政府协调帮他们要回拖
欠的四个月工资。

在听取了来访人员的情况后，一
个难题摆在眼前。来访工人只有自
制的考勤表和部分工资欠条，如果没
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话，维权之路将异
常艰难。

沙溪镇司法所迅速启动“访调
对接”工作流程，第一时间与欠薪
老板联系，要求他立刻到现场协商
解决。

老板到现场后，为了避免工人情
绪波动和发生冲突，工作人员采取了

“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分别对双方进

行释法和劝导工作。
调解员向工人们解释了法律对

获取劳动报酬的相关规定，引导工人
们合法维权，并结合以往成功“讨薪”
的调解案例，让他们的情绪稳定下
来。

沙溪镇劳动保障局工作人员向
欠薪老板释法明理，明确告知其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后
果，要求他积极面对，与工人们核对
确认工资款项，并尽早筹钱解决工人
工资。

老板同意先和工人就工资数额
进行核对，签字确认23名工人合计
50余万元的工资欠款。

一个问题解决了，但第二个难题
来了，该厂资金链断裂，没有支付工
资的能力。

当得知厂里还有几台生产机器

时，调解员建议变卖设备折现来支付
拖欠的工资。老板表示其已经在着
手实施，近日也有买家前来洽谈过，
但工人们担心自己变卖设备跑路，屡
次阻挠。

为了尽快处置设备资产来支付
工资，一方面，工作人员积极帮欠薪
老板联系买家，协助起草设备买卖协
议。另一方面，调解员给工人们打上
一针“定心剂”，解释变卖设备是在政
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以市场
价格进行询价，变卖款优先支付工
资，请他们配合变卖工作。

经过几番比价，最终全部设备变
卖共计得款40余万元。这时，第三
个难题来了，设备款离工资款还有10
余万元的缺口。调解员根据本案实
际情况，向工人们提出分别处理的方
案：优先足额发放外来务工人员的工

资，让外来务工人员拿到工资后可以
安心返乡。

对于本地的两位管理层人员，结
合他们目前和老板还有工作往来，建
议分期支付，先支付部分工资，剩余
工资由老板出具欠条约定还款日
期。最后，双方表示同意。7月15日
下午，在拿到变卖设备的款项后，工
人们拿到了40余万元现金。

这起劳资纠纷案件在较短时间
内便成功化解，追回劳动报酬40万
余元，双方当事人均对处理结果表示
满意，纷纷称赞沙溪镇政府职能部门
为民办事的高效。今后，太仓市将继
续发挥“访调对接”机制，加强多部门
联动调解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方
式的有效衔接，促进矛盾纠纷及时调
处、就地化解、源头化解。

（来源：江苏省司法厅）

■法官说法

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应如何计算

■维权案例

太仓：为20余名工人追回40余万元工资

【职工咨询】
我之前与甲公司建立劳动关

系，后来被甲委派到其关联公司乙
处工作，工资和社保由乙每月打给
甲由甲代发。后来甲重组成立丙公
司，解除与所有派出工作人员的劳
动关系。此时，我的劳动合同也被
解除，同时领取了经济补偿和失业
保险金。之后，我没有将与甲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告诉乙，乙也
没有主动询问，还一直将我的工资
及保险打给甲账户（因为其他问题，
甲公司账户还未注销）。一年多后，
乙了解我已经与甲解除劳动关系，
随即停发了我的工资及社会保险
费，并让我返回甲公司。我多次与
乙协商要求确认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补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乙不
同意。我请求乙支付解除与我建立
事实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乙也
不同意。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受劳
动法保护，我该怎么维权？
【以法答疑】

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应当遵守
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
用的原则。任何一方以欺诈、胁迫
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
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
无效。无效的劳动合同从开
始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无效
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已经履
行的，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
其工资，但是由于劳动者原
因造成劳动合同无效的，劳
动者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或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等行为于法无据。
本案中，你与甲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并领取经济补偿和失业金后，
没有将情况告知乙公司，导致乙公
司与你建立的事实劳动关系是无效
行为。乙公司知情后立即停止支付
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明确表示
不愿意与你补签劳动合同，让你回
原单位工作，并且已经依法支付了
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你要求补签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能实现进而
讨要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不受劳动法保护。反而，如果因为
你隐瞒真实情况给用人单位造成实
际损失的，还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别提示】

实践中，有个别劳动者为了获
得工作，会通过伪造证件、工作履
历、隐瞒其他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真
实情况，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
愿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建立劳
动关系，用人单位发现并证实后，可
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支付
经济补偿金。同时，用人单位应完
善内部规章制度，密切关注员工及
关联（合作）企业的稳定情况，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提前预防和化解矛
盾，促进生产发展。

(连云港市总工会 易怀丽)

■小易在线

隐瞒真实情况提供劳动
是否受法律保护？


